
目 录

1.财税〔2016〕79 号——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
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2016 年 7 月 12 日

印发）

2.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 号——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

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2016 年

12 月 6 日印发）

3.财税〔2019〕45 号——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
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2019 年 5 月 8

日印发）

4.财税〔2019〕53 号——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

于免征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

的通知》（2019 年 6 月 8 日印发）

5.川财规〔2019〕13 号——《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易地扶贫搬迁免征有关政府性基金

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2019 年 9 月 18 日印发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政

家友展政型

附件

財

国

財税 〔2019〕 45 号

財政部 国家友展改革委美子減免部分

行政事立性牧費有美政策的通知

自然資源部、国家知沢声枚局,各省、自治区、宣轄市、十支1単

711市 財政斤 (局 )、 友晨改革委、物倫局,新経生声建没兵囲財政

局、友展改革委:

接照国弁院美子降費戒久的決策部署,力逃一歩威経社会負

担、激友市場活力,現就戒免部分行政事立性 1文 費有美政策通知

女口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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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戒免不功声登t己 費

(一 )対下ダ1情形免征不功声登t已 費:

1◆ 申清力ヽ理変更登t己 、更正登t己 的;

2,申 清亦理森林、林木所有杖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姪菅叔或

林地使用枚,及相美抵押枚、地役枚不功声叔オ1登 t己 的;

3.申 清亦理耕地、草地、水域、淮漆等土地承包姪菅板或国

有水用地使用枚,及相美抵押枚、地役枚不功声枚オ1登泥的.

(二 )対 申清亦理キ庫、キ位、儲蔵室不功声登泥,単独核

友不功声板属IIギ或登泥江明的,不功声登泥費由原♯住宅美不

功声登t已毎件550元 ,戒接住宅美不功庁登泥毎件80元牧取。

二、調整寺不1枚費城敷条件

杵《財政部 国家友晨改革委美子印友く寺オ1牧費戒敷力ヽ法〉的

通失口》(財税 〔2016〕 78号 )第二条規定可以申清戒致寺希11矢 費的

寺オ1申 清人和寺不1枚人条件,由 上年度月均1文入低子3500元 (年

4.2万 元)的企人,調整力上年度月均1交入低子5000元 (年 6万元 )

的今人:由上年度企立庄納税所得額低子30万 元的企立,調 整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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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度企立庄幼税所得額低子100万元的企立。

三、本通知自2019年 7月 1日 起仇行。

9年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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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明确易地扶贫搬迁免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

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通知
川财规〔2019〕13 号

自然资源厅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扶贫开发局、省人民防空办

公室，各市（州）及扩权县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：

为切实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免征易地扶

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19〕53 号），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

就易地扶贫搬迁免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对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已实施的

易地扶贫搬迁项目，参照财税〔2019〕53 号文件规定执行，即

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、不动产登记费，对确因地质条件等原

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，免征防空地下室易

地建设费。

二、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已缴纳的城
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、不动产登记费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按有

关规定办理退付，涉及省与市县收入分成的按原分成比例退付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9 年 9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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